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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未成年子女或擁有房地產，事先寫好一份遺囑和設立生前信托，為你的繼

承人避免一系列復雜，耗時和昂貴的法庭認証手續。  

 

加州法律規定，假如夫婦當中一人離世，另一人繼續擁有產權和子女們的監管權﹔

可是，萬一夫婦都離世，假如沒有預先透過遺囑或生前信託，去指定遺產的管理權

和子女的監護權，便要由認證法庭按州法律作決定。而這些決定通常都是跟據親屬

的親疏關係，未必與您的願望相符。 

 

雖然在遺囑中可以指定產權和子女監管權，但假如擁有房地產，即使有遺囑也要通

過法庭認證。認證手續除了要花錢和花時間外，還會失去隱私權。所以最好還是設

立生前信托，在信託中清楚地指定一位可信任的委托人並指定由他監管未成年子

女。同時，在信託內也可以另指定一位候補的繼承委託人，當原來繼承委託人不可

以擔當任務時，由侯補繼承信託人補上。 

 

生前信托的附加文件通常都會包括以下三份附加文件讓家庭整體財務與醫療決定，

預先有更妥善的安排﹕ 

 

 傾注遺囑 

作用是將沒有放入生前信托的資產, 將來都按生前信托條款處理。另外，遺囑是唯

一安排未成年子女們的監管權的文件。 

 

 財務管理授權書 

作用是在萬一本人無力管理產業或作財務決定時，由代理人代為辦理。 

 

預先醫療指示 

作用是萬一自己無法作醫療決定時,由代理人代作決定。 

 

沒有人能知道自己是否會突然發生意外，或有其他原因而導致神志昏迷，無法為自

己的醫療作決定，包括是否在醫生認為無希望時，繼續利用機器去維持生命，或是



否要使用止痛藥。如今醫生和醫院都害怕法律訴訟，所以不肯隨便為病人作主，如

果自己沒有留下指示，到時可能會產生混亂。 

 

每個人的遺產規劃都有不同。遺產規劃律師應仔細了解您的個人情況，個別地提供

建議。例如：一位擁有自己生意而想將其交付給子女者的遺產規劃，以單純擁有自

己房產者的遺產規劃自然不同。故必須找專門處理遺產規劃的律師辦理，按您家庭

情況和個人需要設立信托，不宜自己由互聯網路或其他途徑自行草擬，以免因小失

大。 

  



 

 


